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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
地址：337041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
號
聯絡人：郭俊頡
電話：(03)3992888分機13729
傳真：(03)3938509

受文者：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北普遞字第1131061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C11131061600-0-0.pdf、C11131061600-0-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關113年第3季通關服務宣導團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

照。

正本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報關商業同業公
會、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進
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航空貨物集散站
經營商業同業公會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、華儲股份有限公司、
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、荷蘭商聯邦快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、美
商優比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、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、科學城物
流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、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關范副關務長天行、政風室、快遞機放組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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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
地址：337041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
號
聯絡人：郭俊頡
電話：(03)3992888分機13729
傳真：(03)3938509

受文者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北普遞字第1131061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C11131061600-0-0.pdf、C11131061600-0-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關113年第3季通關服務宣導團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

照。

正本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報關商業同業公
會、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進
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航空貨物集散站
經營商業同業公會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、華儲股份有限公司、
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、荷蘭商聯邦快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、美
商優比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、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、科學城物
流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、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關范副關務長天行、政風室、快遞機放組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 
第1頁(共1頁) 

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

113年第3季通關服務宣導團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3年9月12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 

開會地點：本關通關大樓3樓會議室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單 

主持人：范副關務長天行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郭俊頡 

壹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貳、宣導事項： 

  一、「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六條規定裁罰原則」簡介 

  二、快遞進口貨物常見非屬簡易申報樣態及相關注意事項 

  三、未經使用貨物退運出口，如何申退營業稅？ 

  四、貨棧門禁管制注意事項宣導 

  五、輸入活體動物海關配合優先查驗、加速通關措施宣導 

  六、C1進口報單放行後申請修改相關注意事項 

  七、便民與圖利區辨 

參、提案及討論（無） 

肆、散會（下午4時） 




